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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5年選舉法例(雜項修訂)(第 2號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 

政府就一名委員提出的 

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回應 

 

目的 

 
  本文件載列政府對單仲偕議員就《2015 年選舉法例(雜項修
訂)(第 2號)條例草案》(“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”)提出的擬議委員會審
議階段修正案(立法會 CB(2)816/15-16(01)號文件)的回應，以供委員
參考。 
 
單仲偕議員提出的擬議修正案 

 
2.  單仲偕議員提出的擬議修正案，涉及修訂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
第 10條1，以擴大立法會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，特別加入： 
 

(a) 根據《公司條例》(第 622章) (或《公司條例》中所界定的《舊
有公司條例》)在香港成立為法團、並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
(第 571章)第 116條獲發牌進行任何受規管活動的公司；及 
 

(b) 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120 條獲發牌進行任何受規管活
動的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人。 

 
政府就單仲偕議員提出的擬議修正案的回應 
 
3. 政府在 2013-14 年進行的《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
年立法會產生辦法》公眾諮詢，已就立法會功能界別的組成和選民基

礎諮詢公眾意見。當中所收到的書面建議，較少深入討論功能界別的

選民基礎；即或有提出意見者內容亦較為紛紜。社會就功能界別的選

民基礎是否有需要作重大改動沒有共識。2014年 8月 31日，全國人
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

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》
(“《決定》”)。根據《決定》，《基本法》附件二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
的現行規定不作修改；2016 年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繼續適用第五
屆立法會產生辦法。換言之，2016年第六屆立法會將繼續由 70名議
員組成，當中 35名議員由功能界別選出，35名議員由地方選區選出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第 10條原擬對《立法會條例》(第 542章)第 20U條進行技術性修訂。 

 
立法會 CB(2)909/15-16(02)號文件 



2 
 

 
4. 我們在 2015 年 4 月向立法會提交《2015 年選舉法例（雜項
修訂）條例草案》。當時政府已表明，鑒於社會就功能界別的選民基

礎有否需要作重大改動沒有共識，該條例草案只為 2016 年立法會換
屆選舉作出若干技術性修訂，而條例草案亦獲立法會支持，在沒有委

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下，亦於 2015年 7月通過。 
 
5. 自特區政府就行政長官普選方案提出的議案在 2015 年 6 月
1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被否決後，特區政府已一再明確指出現屆特區
政府就政制發展的工作已告一段落，並將全力專注經濟發展和民生事

務。在現階段要為將於今年第三季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的選民基礎作重

大改變，一方面在社會上並未取得共識，另外在時間和程序上亦不可

行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於 2015年 6月 18日，就修改行政長官產
生辦法的議案的總結發言時已清楚表明：「除了必須的技術性修訂

外，特區政府並不打算就現行的兩個選舉辦法，包括選舉委員會組成

作出重大改動。」在此基礎上，我們在 2015年 9月 29日就《第 2號
條例草案》的技術性改動建議內容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，當中

包括在沿用 2012 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，以及維持原來選舉
委員會界別分組選民基礎的劃分不變的基礎上，對選舉委員會界別分

組(以及相應對的功能界別)的選民基礎，只作必要的技術性修訂。 
 
6. 由此證明，政府這次提出的《第 2 號條例草案》的政策目標
並不包括任何把原來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選民基礎作實質改變的

元素。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的詳題亦清楚指明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的
目的，即「……作出關乎以下事宜的技術性修訂：某些立法會功能界

別及某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組成人士的名單……」。政制及內地事

務局局長在《第 2 號條例草案》動議二讀的致辭上也一再說明：「有
關修訂屬於技術性修訂，主要是在劃分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和立法會

功能界別選民基礎應維持不變的原則下，更新一些團體在法例上的名

稱、移除已停止運作的團體、及新增符合資格的團體。」《第 2 號條
例草案》的摘要說明亦進一步指出：「本條例草案……第 3 部更新某
些立法會功能界別的組成人士名單，及選舉委員會的高等教育界界別

分組的組成人士名單。」(見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的摘要說明第 4段)。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6段亦闡述了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的目的，當
中包括「在沿用 2012 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，以及維持原來
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民基礎的劃分不變的基礎上……對選舉委員

會界別分組的選民基礎只作……必要技術性修訂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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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具體來說，就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而言(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
第 10條)，我們在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提出的唯一修訂是在《立法會
條例》(第 542章)第 20U(1)(c)條的中文文本中的「香港金銀業貿易場」
一詞中，刪除「香港」二字，使其與該團體在《社團條例》(第 151
章)下註冊的名稱一致。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無意亦並無更改金融服務
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劃分。該界別現行的選民基礎劃分維持在只包

括認可交易所的交易所參與者，以及有權在金銀業貿易場的大會上表

決的該會會員。 
 
8. 單仲偕議員提出的修正案，實質地改變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

的選民基礎，因為單議員的修正案加入所有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

(第 571章)獲發牌進行任何受規管活動的公司，和根據《證券及期貨
條例》(第 571章)獲發牌進行任何受規管活動的人士，使這些公司和
人士成為合資格選民。這樣重大的改動將大幅度改變金融服務界的選

民基礎，包括選民種類和合資格的選民數目。單議員的修正案明顯不

屬於技術性修訂，大大超越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的涵蓋範圍。 
 
9. 總括來說，正如《第 2 號條例草案》的詳題、摘要說明、立
法會資料摘要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動議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二
讀的發言和其他較早前的相關聲明，以至相關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文

件都清楚指出，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就相關功能界別的組成人士名單，
只包括有需要才提出的技術性修訂，而且大前提是要維持現有選民基

礎的劃分不變。至於單議員提出的擬議修正案，政府認為已明顯地超

出《第 2號條例草案》的涵蓋範圍，因而不符合《議事規則》第 57(4)(a)
條「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」的要求。 
 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2016年 2月 


